附件：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景德镇市第一人民医院中心供氧系统、负压系统及病房呼叫系统维保项目。
2.项目概况：我院现配备4套中心供氧系统、4套负压系统，及全院病房氧气终端、负压终端、吊桥、吊塔、病房呼叫系统等设备。上述系统是全院各科室医用氧气供给与负压吸引服务的核心保障，为确保其安全、稳定、高效运行，拟采购为期一年的维保服务。
3.服务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年
4.服务地点：景德镇市第一人民医院指定地点
5.付款方式：服务款项分4次支付，每季度支付一次。具体支付时间为每季度结束后的七个工作日内，每次支付合同价的25%。中标人需向采购人开具合法票据，通过信函或当面送达，发票不得由第三方代开；未提供合法票据的，采购人有权拒绝支付，产生的损失由中标人承担。
二、技术要求
1.服务内容：中心供氧系统、负压系统及病房呼叫系统全保服务，涵盖系统日常巡检、维护保养、故障维修、零部件更换、计量检定校准等全方位保障服务。
2.维保范围
2.1中心供氧系统：全院 4 套系统全套设备，含所有氧气管道、控制装置、氧气管网设施（氧气二级箱、氧气流量计）、设备带氧气终端及吊桥吊塔氧气终端（不含气体运输及设备搬迁改造）。
2.2负压系统：全院 4 套系统全套设备，含真空泵、真空罐、分气缸、吸引管道、控制装置、吸引管网设施及设备带吸引终端等。
2.3配套附属设施：涵盖阀门、压力表、安全阀、过滤器、控制系统等所有配套设备。
2.4病房呼叫系统：全院病房呼叫系统全套设备，含呼叫主机、分机、走廊显示屏、信号传输线路等。
2.5计量检定校准检测：上述设备系统对应的压力表等计量器具的计量检定校准、检测服务。
3.开机率保证：系统开机率≥99%，确保医疗服务连续稳定。
4.工程师驻场要求：需指派2名专业服务工程师驻院服务（食宿由服务商自行承担），且须服从我院仪修科统一管理，具备相应设备维修资质及实操经验。
5.响应时间：提供全年 7×24 小时的应急响应服务，在接到采购人设备故障报告后立即响应，派遣工程师5分钟内到达现场进行维修。
6.故障处置：一般性故障须在规定时限内修复；重大故障需立即启动应急预案，采取有效临时保障措施，确保临床医疗工作不受影响。
7.记录与改进：故障处置完毕后，需详细记录故障发生时间、现象、原因、处理过程及结果，定期分析故障成因并制定预防措施，杜绝同类问题重复发生。
8.在维修过程中需要更换零配件时，应向医院解释说明并快速调用配件。维修完成后，供应商向院方提供书面维修报告一份。
9.定期保养：服务期内，报价人需提供完善的质量保证措施，针对中心供氧系统及负压系统分别制定日常巡检、月度维护、季度维护、半年维护、年度维护计划表及相应维护内容。
10.服务期内提供驻场工程师上门维修服务，不限数量更换所需更换的备件，本项目服务范围内的设备在合同有效期内进行约定维修所发生的费用（供应商人工费和出差费等），由供应商承担。
11.在维修过程中，若因中标人的维修人员疏忽失误造成设备损坏、资料或软件丢失等意外情况，中标人应承诺赔付造成的损失。
12.若医院搬迁需对该设备进行移机，则保养合同期限自设备停机之日起自动暂停；待医院完成搬迁并通知后，保养服务方在接到通知之日起重新开始履行保养义务，合同期限相应顺延。
三、其他条款
1.报价人应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持有有效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含医疗器械维修或医疗设备维保相关内容）。
2.报价人需提供营业执照、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或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凭证。
3.报价人应未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未被列入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4.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报价，不允许转包或分包。
5. 报价范围：本项目为全费用包干价，含服务期内所有人工、备件、检测、校准、税费等一切费用，采购人不再另行支付其他费用。
6.报价人提交报价前需自行前往采购单位进行现场探勘，向采购人提供维保方案并填写“现场探勘申请表”须经采购单位仪修科负责人签字，缺一不可。（响应文件提供采购人签字的现场探勘申请表，未提供者视为无效响应。）
7.供应商报价时须上传需求中所要求的所有响应文件，采购人对响应文件进行审查，如发现上传的响应文件中有缺失或不满足要求，即视为未响应询价人实质性要求，予以作废处理。

资料上传：
1. 营业执照、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或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凭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加盖供应商公章
2. 报价表（自拟）
3. 现场探勘申请表
4. 响应偏离表（自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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